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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教育局）為維持英語教學品質，提高

合格英語教師比例，以提供本市學生良好之英語教學師資，獲致最

大學習成效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英語巡迴教師(以下簡稱巡迴教師)除具備合格教師資格外，並應符

合下列資格之一：

(一)通過教育部八十八年舉辦國小英語教師英語能力檢核測驗檢核

者。

(二)畢業於英文（語）相關系所、英文（語）輔系者、外文系英文

(語)組、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結業或修畢各大

學專為國小英語教學開設英語二十學分班者。

(三)達CEF架構B2級以上。

(四)經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自行培訓檢核通過者。

前項第二款所稱外文系英文（語）組，包括未分組之外語文系，經

畢業之大學開具主修英文之證明者。

三、巡迴服務學校分配以同一或鄰近行政區為原則，並應配合教育局分

配之學校及節數進行英語教學。

四、巡迴教師協助學校工作項目如下：

(一)規劃與撰寫學校英語課程計畫。

(二)實施英語教學。

(三)編製與蒐集教學有關的教材教具。

(四)參與英語相關研習及進修。

(五)評量試卷命題與編製。

(六)協助學生英語競賽指導與訓練。

(七)實施英語補救教學。

五、巡迴教師每週基本授課節數比照科任教師為二十節(不含交通時間)。

服務二所學校者，得酌減授課節數一節；服務三所學校以上者，得

酌減授課節數二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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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巡迴教師得依規定向所屬學校報領交通費。

七、巡迴教師應聘後五年始得轉任一般英語教師。

八、接受巡迴教師服務之學校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：

（一）依據教育局規定時程提出巡迴教師申請。

（二）協助開學前排課。

（三）提供停車、課間休息空間。

（四）督導巡迴教師教學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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